· 【特別休假】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如下：
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每年應依以下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
一、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七日。
二、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十日。
三、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十四日。
四、十年以上者，每一年加給一日，加至三十日為止。
· 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，其應休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
· 【婚假】依勞動基準法第2條規定如下：
勞工結婚者給予婚假八日，工資照給。

· 【勞工喪假】依勞動基準法第3條規定如下：
一、父母、養父母、繼父母、配偶喪亡者，給予喪假八日，工資照給。
二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子女、配偶之祖父母、配偶之父母、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者，給予喪假六日，工資照給。
三、兄弟姊妹喪亡者，給予喪假三日，工資照給。

· 【事假】依勞動基準法第7條規定如下：
· 勞工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，得請事假，一年內合計不得超過十四日，事假期間不給工資。
· 事假之請休每次以上午或下午之四小時為單位計算，不足半日以半日計。

· 【陪產假】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5條第3項規定如下：
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，雇主應給予陪產假三日。
請假期間：受僱者應於配偶分娩之當日及其前後二~五日期間內請假。
期間如遇例假、紀念節日及依其他法令規定應放假之日，均包括在內，不另給假。
· 特休、事假請假規定：
特休、事假，均需於前二個工作天提出申請，二天以上（含二天），需提前五個工作天前提出，經主管核准，始得請假。

· 事假、病假扣款規則：

· 第一天扣全勤1000元。

· 第二天以上，扣日薪（月薪/30天）。

· 曠職：

· 凡未經核准，擅自休假或不告而假，即為曠職。

· 曠職一天，扣日薪（月薪/30天），外加罰金1500元。

· 連續曠職三天，得予免職。

· 一年累積曠職三天，得予免職。
